
會討研

本
，
中
心

l

加
強
現
階
段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以
協
助
社
區
居
民
改
善
璟
境
，
促
進
社
區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
問
:
中
華
民
國
七
斗
三
年
五
月
十
一
日
(
星
期
五
)
上
午
九
時
至
干

午
五
時

點
•• 

臺
北
市
和
平
東
路
一
段
國
立
臺
灣
師
範
大
學
綜
合
大
樓
五
攝
會

議
廳

指
導
機
關

•• 

"
內
政
部

主
辦
單
位

•• 
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
協
辦
單
位
: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暨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教
育
學
會

主
持
人

.• 

詹
執
行
長
騰
孫
(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執
行
長
)

朱
主
任
得
攝
(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主
任
)

李
主
任
遲
一
兀
(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主
任
)

蔡
主
任
去
進
(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最
推
系
主
任
)

記
錄
:
金
天
倫

h

洪
努
蕊

出
席
人
員
•. 

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
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
行
政
院
農
業
發
展
委
員
會

經
濟
部
農
業
局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
國高嘉彰苗臺高臺南高高高臺臺臺臺臺臺臺內內

立雄義化栗北雄北投雄雄雄北北北灣灣灣灣政政
臺市縣縣縣縣市市縣市市市市市市省省省省部部

灣青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社社
大島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會會

學社社社社社社社社民衛社教研社農民社社司司
社區會會會會會會會政生會有考會林政會會

會理科科科局局局科局局局局會局廳廳處處
學事社社社社社社
系長工工工工工工

督員員員督督

導 導導
員 員員

時地

羅
專
門
委
員
同
伯

陳
錦
媛
小
姐

林
技
正
淵
煌

劉
組
長
富
善

陳
司
長
聰
勝

吳
副
司
長
景
康

怕
你
科
長
水
竹

尤
視
察
青
松

趙
處
長
守
博

林
科
長
平
祥

楊
婉
如
小
姐

徐
靜
田
先
生

陳
玲
音
小
姐

張
巧
路
小
姐

張
碧
麗
小
姐

李
科
長
宗
仁

陳
哲
燦
先
生

向
貞
烈
先
生

張
科
長
烽
民

江
美
蓮
小
姐

劉
惠
嬰
小
姐

邱
夙
儀
小
姐

羅
桂
枝
小
姐

王
美
惠
小
姐

陳
彩
秋
小
姐

張
培
慎
先
生

朱
主
任
學
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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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立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農
業
推
廣
學
系
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農
業
推
廣
學
系
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農
業
推
廣
學
系
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
國
立
臺
灣
師
範
大
學
社
會
教
育
學
系

國
立
臺
灣
師
範
大
學
社
會
教
育
學
系

國
立
臺
簡
師
範
大
學
社
會
教
育
學
系

國
立
臺
灣
師
範
大
學
衛
生
教
育
學
系

私
立
東
海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學
系

私
立
輔
仁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系

中
央
警
官
學
校
犯
罪
防
治
學
系

政
治
作
戰
學
校
社
會
工
作
系

私
立
中
國
文
化
大
學
觀
光
學
系

實
踐
家
政
經
濟
專
科
學
校
社
工
科
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
詹
執
行
長
騰
孫
、
李
主
任
建
興
、
王
主
任
培
勳
、
張

主
任
一
之
、
李
偉
明
先
生
、
黃
清
高
先
生
、
金
天
倫

先
生
、
洪
秀
蕊
小
姐
。

范
教
授
珍
輝

丁
教
授
碧
雲

王
教
授
培
勳

沙
教
授
依
仁

秦
教
授
丈
力

蔡
主
任
宏
進

劉
教
授
清
榕

陳
教
授
昭
郎

丘
主
任
其
詠

丁
教
授
庭
宇

張
教
授
進
剛

李
主
任
鍾
一
兀

王
教
授
維
林

任
教
授
佩
玉

汲
教
授
宇
荷

揚
教
授
蓓

李
主
任
建
興

林
教
授
振
春

王
教
授
秋
絨

吳
教
授
就
君

金
教
授
蔚
如

張
教
授
隆
順

許
主
任
春
金

梁
主
任
懷
茂

唐
主
任
學
斌

黃
教
授
澄
月

壹
、
閉
幕
式

、
詹
執
行
長
騰
旅
致
詞

各
位
女
士
、
各
位
先
生
，
非
常
感
謝
各
位
在
百
忙
之
中
光
臨
指
教
，
參
加
本
中
心

所
舉
辦
的
「
加
強
現
階
段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」
研
討
會
。
首
先
請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陳
司
長
致

詞
。二

、
貴
賓
致
詞

內
政
部
林
部
長
洋
港
頒
書
面
賀
詞
，
自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煉
司
長
聰
勝
代
表
宣
讀
。
(

致
詞
內
容
請
見
本
刊
第
六
頁
)

貳
、
專
題
演
講

nv 
仇
U

、
王
講
人.. 

臺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趙
處
長
守
博

(
講
詞
內
容
請
見
本
刊
第
二
十
一
頁
)

求
一
、
專
題
討
論
付

研
討
主
題

•• 

如
何
健
全
社
區
投
展
委
員
會
及
社
區
揖
事
會

之
缸
織
及
擴
大
功
能
|
|
行
政
缸
織

玉

持

人.. 
朱
主
任
本
棲

人.. 
也
教
授
珍
揮

(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象
)

(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急
)

~I 
-"­J -τ2 

一
、
別
一
一
一
一
間
內
容
|
|
健
全
社
區
組
蟻
，
頓
大
發
展
功
能
(
引
言
內
容
請
見
本

刊
第
十
一
一
一
頁
)



三
、
討
論
內
容

A
朱
學
樓
主
任

•• 

謝
謝
范
教
授
的
引
言
，
個
人
之
所
以
推
聽
蒞
教
授
擔
任
本
項
研
討
主
題
之
引
言
人
，

乃
因
范
教
授
曾
在
十
年
前
作
過
一
項
「
社
區
發
展
功
能
」
的
研
究
，
因
此
，
以
其
十
年
前

的
研
究
作
基
能

γ

再
就
現
況
作
一
番
引
言
，
當
可
引
起
一
些
討
論
的
問
題
。
由
方
才
范
教

授
的
引
言
報
告
，
各
位
可
以
看
到
，
其
引
言
內
容
極
為
深
入
，
也
很
坦
率
地
提
出
許
多
問

題
，
可
引
起
在
陸
各
位
拉
出
討
論
的
意
見
。
社
區
發
展
研
訓
中
心
詹
執
行
長
自
內
政
部
社

會
司
榮
退
之
後
，
專
心
從
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推
動
，
並
立
即
舉
辦
此
項
研
討
會
，
會
議

內
容
設
計
侮
很
好
，
從
行
政
組
織
到
社
區
規
劃
'
到
椎
動
社
區
發
展
的
芳
法
，
均
面
面
俱

到
。
希
望
在
座
各
位
踴
躍
發
言
。

A
T
庭
{
Y
H
d

教
授
(
政
治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客
座
副
教
授
)
發
言

.• 

目
前
國
內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誠
如
范
教
授
所
言
，
相
當
受
到
法
規
不
健
全
的
影
響

，
如
何
制
定
健
全
的
法
令
，
以
發
揮
組
臟
的
正
面
功
能
實
為
當
務
之
急
。

在
提
倡
人
民
積
極
參
與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過
程
中
，
政
府
不
可
太
過
揖
倡
金
錢
標
準

的
相
對
基
金
。
對
於
志
願
團
體
參
與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因
可
以
鼓
勵
如
「
抉
輸
社
」
、
「

獅
子
會
」
等
國
體
的
參
與
;
另
一
方
面
也
應
鼓
勵
較
不
富
裕
的
人
民
組
織
志
願
團
體
參
與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。
他
們
或
許
拿
不
出
大
筆
的
金
錢
舖
槓
造
路
，
但
人
力
、
精
神
的
參
與
也

應
當
獲
得
認
向
，
政
府
主
管
單
位
應
考
慮
給
予
經
貿
與
精
神
的
鼓
勵
。
如
果
主
管
單
位
太

側
重
地
方
社
區
相
提
出
相
對
基
金
，
則
對
比
較
貧
窮
的
區
域
，
如
漁
‘
礦
村
社
區
及
都
市
貧

民
區
社
區
，
他
們
如
何
能
在
自
己
生
活
均
已
有
困
難
的
情
況
下
，
提
出
大
筆
的
相
對
基
金

?
因
此
，
個
人
以
為
鼓
勵
志
願
團
體
(
無
論
有
錢
或
無
錢
的
固
體
)
參
與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
也
是
相
當
重
要
的
一
件
事
。

A
林
平
洋
科
長
(
鑫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)
發
言

本
人
僅
就
辦
理
社
區
鼓
脹
質
務
方
面
的
經
驗
提
出
報
告
，
敬
請
各
位
指
教
。

目
前
社
區
理
事
之
產
生
，
除
村
旦
長
為
當
然
理
事
外
，
其
他
均
由
社
區
民
眾
透
過
旦

民
大
會
或
戶
長
會
議
推
選
，
其
推
遲
結
果
並
非
全
屬
理
想
對
象
，
尤
其
在
農
村
中
，
年
輕

人
外
流
，
留
在
鄉
村
中
的
人
多
為
老
年
人
，
故
往
往
在
社
區
中
想
網
羅
年
輕
熱
心
的
人
士

參
加
社
區
理
事
會
實
在
頗
為
困
難
。
其
次
，
在
召
開
里
民
大
會
時
，
如
要
按
照
會
議
規
範

，
必
讀
出
席
人
數
達
二
分
之
一
以
上
才
能
開
會
，
則
可
能
造
成
流
會
。
方
才
范
教
授
曾
說

，
社
區
理
事
會
應
以
較
理
想
的
方
式
來
組
織
，
的
確
是
個
值
得
諜
討
的
問
題
。
唯
依
目
前

情
況
而
言
，
多
以
召
開
戶
長
會
議
來
選
舉
理
事
，
但
常
間
出
席
率
未
違
法
定
人
數
，
以
致

有
作
假
俏
況
產
生
，
而
發
生
選
舉
糾
紛
。
以
往
理
事
會
之
選
攀
收
單
純
，
競
爭
也
不
會
太

激
烈
，
現
在
則
因
競
爭
激
烈
，
甚
至
派
系
介
入
而
生
糾
紛
。
故
社
區
理
事
之
產
生
究
應
以

何
種
方
式
較
為
妥
當
，
以
及
如
何
才
能
選
舉
適
當
人
選
為
社
區
服
務
，
均
希
望
與
會
專
家

學
者
多
多
援
供
高
見
。
謝
謝
!

A
任
個
主
教
授
(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)
發
言

L
社
區
理
事
會
與
社
區
發
展
二
組
識
，
二
者
均
應
有
明
做
的
組
融
系
統
與
戰
掌
範
園

，
使
兩
者
不
致
形
成
職
權
上
的
街
笑
而
能
相
互
的
合
作
。

。
心
社
區
的
創
分
不
應
以
那
里
為
單
位
，
而
應
以
社
區
訓
分
的
要
素
與
條
件
來
剖
分
，

以
達
到
社
區
發
展
的
整
體
性
，
以
利
於
發
展
。

1

建
議
設
立
「
質
驗
社
區
」
'
以
推
行
示
範
作
用
，
使
圳
區
發
展
達
到
專
業
化
的
目

標
與
水
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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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沙
依
仁
教
授
(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)
發
言

L
關
於
社
區
理
事
的
選
舉
，
常
由
社
區
中
有
勢
力
的
壯
刊
的
者
常
選
，
受
過
一
高
深
教
有

有
才
幹
的
年
輕
人
反
而
不
易
酋
選
。
所
以
社
區
理
事
會
往
和
妥
地
方
派
系
的
影
缸
，
不
易

發
生
一
良
好
的
功
能
。

月
，
心
社
區
居
民
參
與
的
意
臟
不
高
，
與
社
區
工
作
項
目
能
在
適
合
其
需
要
有
闕
，
大
多

數
社
區
都
依
照
政
府
規
定
項
目
辦
理
，
而
不
是
調
查
居
民
的
布
要
而
定
，
目
前
有
些
社
區

已
能
與
其
他
機
構
配
合
質
施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。
例
如
他
縣
市
的
有
幼
院
請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
員
訪
問
院
宣
家
庭
。
此
種
機
惜
與
社
區
間
的
互
助
合
作
是
值
得
從
肢
的
事
。
今
按
希
望
各

社
區
能
多
辦
質
際
需
要
的
事
，
以
及
逐
步
推
展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。



注
目
前
我
國
社
區
範
間
太
小
，
不
易
辦
社
區
事
業
，
倘
若
能
重
新
剖
，
分
宜
稍
擴
大
範

圈
，
倘
若
不
能
重
新
劃
分
，
可
考
慮
連
結
數
社
區
合
辦
社
區
事
業
以
利
地
芳
繁
榮
並
艇
和

人
口
集
中
大
都
市
。

A
張
烽
民
科
長
(
商
投
縣
政
府
社
會
科
)
發
言

•• 

本
人
願
就
實
際
工
作
者
之
經
驗
拉
出
報
告
﹒
-

L

關
於
社
區
理
事
會
之
組
織
，
由
省
社
會
處
↓
縣
市
政
府
↓
鄉
鎮
公
所
↓
社
區
理
事

會
。
社
區
工
作
之
推
動
實
際
上
是
靠
社
區
理
事
會
，
而
社
區
理
事
會
之
軍
事
是
山
社
區
中

熱
心
人
士
所
組
成
，
質
際
工
作
之
推
動
是
由
總
幹
事
負
責
，
而
總
幹
事
即
村
里
幹
事
兼

任
。

?
中
如
南
投
縣
社
區
的
建
設
、
規
劃
、
工
程
發
包
，
完
全
由
社
區
理
事
會
負
責
，
社
區

的
建
設
工
程
大
致
可
分
為
兩
煩
，
一
類
是
個
人
的
，
一
類
是
社
區
共
同
的
，
如
巷
道
、
排

水
溝
、
休
閒
活
動
設
施
，
這
些
一
是
共
同
合
作
項
目
，
均
也
社
區
理
事
會
推
動
辦
理
。

q
山
配
合
款
芳
菌
，
如
南
投
縣
以
三
百
萬
為
目
標
，
其
中
縣
政
府
負
擔
一
七

0
萬
，
鄉

鎮
中
市
公
所
負
擔
三
0
萬
，
其
餘

-
0
0
萬
由
民
眾
負
擔
。
位
建
設
好
的
社
區
往
往
需
要
四

.
五
百
萬
，
其
超
過
部
分
，
仍
由
社
區
民
眾
負
擔
。
政
府
雖
有
超
量
工
程
補
助
，
但
只
補

助
一
部
分
而
已
，
主
要
是
希
望
民
眾
自
己
出
錢
出
力
，
來
建
設
社
區
。
但
貫
婿
鄉
鎮
或
山
地

鄉
之
配
合
款
，
多
半
全
敷
出
縣
政
府
負
擔
。

4

社
區
建
設
主
嬰
有
三
大
項
l
l
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、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、
精
神
倫
理
建

設
。
目
前
一
般
民
眾
較
重
視
的
是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，
如
巷
道
、
排
水
溝
﹒
社
區
公
閩
、
活

動
中
心
之
修
雄
等
，
以
綠
化
、
美
化
社
區
，
使
之
變
成
最
好
的
地
方
。

丘
上
述
均
搞
好
的
一
面
，
誠
然
，
社
區
建
設
也
遭
遇
很
多
困
難
，
但
困
難
之
克
服
全

頓
社
區
理
事
會
協
助
，
若
非
社
區
理
事
會
之
熱
心
幫
忙
，
完
全
由
縣
政
府
、
鄉
鎮
公
所
克

服
困
難
，
無
異
紙
上
訣
兵
，
根
本
無
法
做
到
。
因
為
社
區
理
事
會
是
社
區
中
熱
心
人
士
所

組
成
，
他
們
最
瞭
解
社
區
的
情
況
，
用
各
種
方
式
來
說
服
社
區
民
眾
，
共
同
來
建
設
社
區

。
目
前
縣
政
府
正
依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之
現
定
，
在
縣
‘
市
﹒
鄉
門
鎮
也
得
組
「
社

區
發
展
委
員
命
己
，
相
信
對
於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推
動，助
益
更
大
。

A
強
隆
順
教
授
(
輔
仁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系
)
發
言

L
的
結
識
成
立
「
中
央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」
，
其
具
體
做
法
如

-
t
l

述•• 

@
委
員
會
之
成

員
可
包
抓
建
設
局
、
人
事
行
政
局
﹒
衛
生
局
、
社
會
局
、
警
察
局
、
教
育
局
，
農
業
局
人

員
。

(仙
負
責
社
區
整
體
之
預
算
。
@
負
責
整
體
社
區
發
展
計
章
。
@
社
主
制
度
之
建
立
。

@
考
慮
如
何
彼
此
協
調
。
@
專
業
人
民
之
訓
蹄
。
@
研
究
社
區
工
作
如
何
紮
根
。
@
建
議

社
工
系
、
社
會
系
、
心
理
系
如
何
加
強
實
習
之
訓
線
。
@
加
強
專
業
人
員
之
團
體
感
及
社

會
成
了9

扣
在
地
叮
叮
而.. 

將
分
工
協
調
合
作
之
方
式
，
以
避
免
重
被
及
人
力
、
物
力
士
浪
費

，
如
公
共
工
程
也
設
可
由
村
里
幹
事
及
建
設
肩
負
責
;
生
產
福
利
，
問
農
業
悶
、
人
本
行
政

局
負
責
;
而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的
社
會
局
、
衛
生
局
、
教
育
局
、
警
察
局
等
負
責
。

A
陳
彩
秋
小
姐
(
嘉
義
縣
政
府
社
會
科
社
工
督
導
員
)
會
一
的
意
見

•. 

L
綜
閉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問
鼠
的
癥
結
為
﹒
.

爪W說
《中心
溝
通
問
題
|
|
如
發
展
工
作
推
行
前
，
未
先
透
站
內
彷
種
媒
介
，
使
社
區
民

眾
了
解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為
何
事
。

@
政
令
笠
導
不
的
收!
l

民
眾
有
關
人
員
對
重
要
措
施
〈
搞
政
方
案
)
缺
乏
7
解
。

@
規
劃
問
題
，
|
|
以
原
有
村
里
行
政
區
域
為
社
區
單
位
，
其
中
範
間
小
或
幾
部
落

聯
合
為
一
村
J祠
，
則
推
動
及
人
力
、
財
力
之
結
合
都
成
問
題
。

@
工
作
知
識
傳
授
再
教
育
不
足
|
|
致
負
在
推
行
之
縣
市
鄉
鎮
有
關
人
員
不
了
解

工
作
步
驟
、
方
法
及
要
領
，
無
法
輔
導
批
置
。1
.因
此
致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不

健
全
，
無
法
發
揮
功
能
(
例
如
不
知
道
如
何
選
擇
適
當
λ
員
來
組
成
)
。

可
心
建
議
加
強•• 

@
各
方
案
之
宣
導
、
工
作
步
驟
、
方
法
之
傳
授
訓
練
，
尤
請
各
學
者
專
家
配
合
政

府
重
要
方
案
之
推
行
，
在
報
章
雜
誌
上
多
宜
導
，
提
供
社
會
教
育
。

@
加
強
社
區
民
眾
溝
通
觀
念
，
體
認
需
要
'

、
結
合
資
源
及
岫
提
高
參
與
，
誰
改
組
社

區
理
事
會
，
使
發
揮
功
能
，
加
強
社
區
設
展
工
作
。

A
金
蔚
如
教
授
(
東
海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學
菜
)
書
面
意
見•• 

我
國
的
社
區
工
作
偏
重
在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芳
面
，
更
顯
著
地
是
表
現
在
物
質
建
設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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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
利
建
設
方
面
，
對
於
社
區
居
民
意
識
的
改
變
、
社
會
行
動
的
採
取
，
及
社
區
問
題
的
解

決
，
也
就
是
「
社
區
組
織
」
方
面
卸
忽
略
了
。

以
往
社
區
發
展
與
社
區
組
織
有
五
相
混
用
之
處
，
也
有
極
大
部
分
相
同
之
處
，
只
是
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重
創
造
、
建
立
新
組
織
，
利
用
各
階
層
的
人
民
，
達
成
前
定
目
標
;
而
「

社
區
組
織
」
較
注
意
那
些
特
定
服
務
的
對
象
及
已
經
建
立
的
社
會
服
務
組
織
。
若
我
們
只

偏
社
區
發
展
，
固
可
達
到
社
區
自
助
助
人
的
目
標
，
有
好
的
物
質
建
設
，
但
可
能
會
忽
略

到
臨
存
之
組
織
，
而
對
社
區
問
題
作
一
改
變
計
章
。

肆
、
專
題
討
論
的H

研
討
主
題

•• 

如
何
擴
大
規
劃
社
區
之
花
園
及
建
主
社
區
資

王

持

λ、

宇料
主|
任|
要重 才土

元區
現

劃(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學
急
)

引
言

人.. 
改
教
授
宇
持

(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學
象
)

一
、
引
言
內
容
|
蟑
大
規
割
社
區
範
圍
及
建
立
社
區
資
料
之
原
則
探
討

(
引
宮
內
容
請
見
本
列
第
三
十
入
頁
〉

二
、
討
論
內
容
•• 

A
李
建
與
主
任
(
師
大
社
教
系
暨
社
區
發
展
研
訓
中
心
研
究
組
主
任
)
發
言
.• 

L

擴
大
社
區
規
剖
可
以
使
社
區
能
有
足
妙
的
內
在
資
源
配
合
外
在
支
援
發
動
建
設
，

同
時
在
建
設
完
成
立
後
能
促
使
社
區
劫
能
更
為
完
整
，
一
意
識
更
為
揖
高
，
這
個
概
念
與
原

則
，
非
常
重
要
。
因
此
，
今
日
的
舊
社
區
必
須
擻
大
規
剖
並
在
新
社
區
增
設
中
，
也
應
注

意
此
項
原
則
，
至
少
包
含
一
個
以
上
的
國
小
或
一
所
國
中
，
這
樣
社
區
發
展
中
的
精
神
倫

理
建
設
便
可
以
落
實
，
生
根
。

丹
，
心
建
立
社
區
資
料
，
是
了
解
社
區
過
去
的
歷
史
，
加
強
社
區
意
識
很
重
要
的
作
法
，

現
在
有
些
縣
市
的
文
獻
資
料
，
尚
有
不
足
情
形
，
何
況
社
區
資
料
。
因
此
，
建
立
社
區
賀

料
，
首
要
工
作
在
設
置
「
社
區
圖
書
資
料
室
」
'
一
芳
面
供
社
區
民
眾
閱
讀
書
報
，
一
方

面
蒐
集
社
區
資
料
，
職
有
專
責
，
才
可
逐
步
發
展
。

A
任
佩
玉
教
授
(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)
發
言

L

建
立
社
區
資
料
的
另
一
功
能
是
為
→j
社
區
工
作
的
「
評
估
」
'
依
據
資
料
紀
錄
可

以
評
估
社
區
工
作
的
得
失
，
改
善
過
去
缺
失
，
發
展
未
來
工
作
。

么
社
區
基
本
資
料
中
應
包
括
「
社
區
需
要
調
查
」
，
以
明
社
區
人
民
之
基
本
需
要
。

1

設
立
社
區
資
料
中
心
，
或
社
區
圖
書
館
，
以
為
教
育
社
區
人
民
，
啟
發
人
民
參
與

興
趣
。

A
羅
專
門
委
員
問
伯
(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)
發
言

一 112 一

L

汲
教
授
引
言
中
•• 

「
逐
年
來
除
盡
力
以
社
區
發
展
古
式
推
動
社
會
保
險
‘
國
民
就

業
、
社
會
放
助
、
福
利
服
務
、
國
民
住
宅
﹒
社
會
教
育
等
福
利
措
施
外•..... 

」
但
目
前
社

會
保
險
與
國
民
就
業
之
推
動
尚
未
見
以
社
區
發
展
方
式
來
推
動
1
|
-

現
在
的
社
會
保
險
有

採
取
分
行
業
發
展
的
情
況
;
而
國
民
就
業
由
三
個
機
關
主
管
，
均
不
見
以
社
區
發
展
芳
式

來
推
動
。
故
此
段
丈
字
稍
微
籠
統
些
。

Z

目
前
社
區
發
展
之
推
動
工
作
似
有
停
滯
現
象
，
難
獲
突
破
性
的
進
展
，
原
因
在
社

區
居
民
沒
有
產
生
社
區
意
識
，
而
不
能
建
立
社
區
一
意
識
的
主
要
原
因
可
能
就
是
目
前
社
區

割
分
之
不
當
，
社
區
過
小
以
及
按
村
里
為
範
圈
，
這
樣
形
成
的
社
區
難
以
產
生
共
同
意
識

，
所
以
，
擴
大
社
區
應
以
自
然
形
成
區
域
為
範
圈
，
才
易
於
產
生
社
區
意
識
。

門
〈
山
建
立
社
巨
資
料
中
，
有
關
經
濟
情
況
，
建
議
增
加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、
消
贊
形
態
、

收
入
水
準
等
項
。

A
陳
彩
秋
小
姐
(
嘉
義
縣
政
府
社
會
科
社
工
督
導
員
)
發
言

L

攝
大
規
刮
社
區
範
圈
應
注
意

•• 

@
充
分
瞭
解
民
眾
之

-
E
一
頤
，
及
發
掘
阻
力
為
例
，
高
考
慮
擴
大
規
割
社
區
之
範



間
。

@
頓
大
規
劃
社
區
範
圍
之
前
，
應
請
專
家
學
者
在
報
章
雜
誌
上
，
先
就
有
關
知
識

對
社
區
民
眾
擴
大
宜
導
及
再
教
育
，
則
所
遭
遇
到
的
阻
力
可
能
較
少
。

@
如
何
避
免
政
治
色
彩
之
干
預
、
地
方
派
系
之
干
擾
，
以
促
進
團
結
。

@
政
府
規
劃
之
「
社
區
」
與
建
設
公
司
所
接
之
「
社
區
」
'
常
使
民
眾
有
含
糊
混

淆
的
感
覺
，
應
釐
訂
統
一
定
義
，
限
制
濫
用
「
社
區
」
名
詞
。

丹
，
心
建
立
社
區
資
料
方
面
建
議
﹒
.

@
應
先
暸
解
那
些
人
可
負
專
責
建
立
資
料
。

@
先
使
社
區
有
關
人
員
瞭
解
應
蒐
集
或
建
立
那
些
資
料
。

@
社
區
居
民
需
要
調
查
資
料
。

@
建
立
方
法
為
何
。

@
如
何
運
用
社
區
人
力
建
立
資
料
。

@
社
區
圖
書
室
之
充
分
運
用
，
便
能
建
擋
。

A
T
碧
雲
教
授
(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)
發
言•• 

L

以
我
們
國
家
的
地
位
來
誨
，
社
區
發
展
是
社
會
、
倫
理
、
心
理
的
發
展
，
是
非
常

重
要
的
。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已
有
十
多
年
的
歷
史
，
目
前
社
區
有
四
千
多
個
、
村
里
有
五
千

多
個
、
寺
廟
五
千
多
個
，
以
往
常
覺
民
政
和
社
政
有
熙
混
淆
不
清
，
村
有
村
長
、
里
有
里

長
、
里
幹
卒
，
但
至
今
卸
沒
有
一
個
真
正
的
社
區
發
展
中
心
，
沒
有
健
全
的
組
織
，
如
理

事
長
、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員
等
。
故
社
區
的
組
織
一
定
要
健
全
，
必
須
任
用
專
業
的
社
會
工

作
員
。立

個
人
覺
得
社
區
圖
書
館
非
常
重
要
，
青
少
年
應
多
加
利
用
，
這
和
文
化
建
設
很
有

關
係
'
不
過
經
費
可
能
是
很
重
要
的
一
項
。

已
建
議
在
一
個
社
區
中
，
必
讀
根
據
需
要
，
調
查
社
區
中
應
該
設
立
多
少
機
構
，
如

醫
院
、
郵
局
...... 

等
，
以
使
得
知
一
些
確
實
的
社
會
情
況
。

A
b成
立
社
區
福
利
中
心
，
必
讀
寬
列
預
算
，
有
充
裕
的
經
費
和
任
用
專

業
工
作
人
員

，
才
能
提
升
服
務
晶
質
。

1

每
年
需
作
評
估
，
給
予
精
神
鼓
勵
，
做
區
有
經
費
，
評
估
才
有
成
績
。

伍
、
專
題
討
論
的

研
討
主
題

•• 

如
何
動
員
社
區
之
人
刀
、
物
刀
，
並
辦
理
社

區
發
展
之
評
盤
、
考
核
與
觀
摩
|
|
社
區
發

展
之
、
方
法

玉

持

人.. 
恭
主
任
京
進

﹒
隊
教
授
昭
郎
(
臺
灣
大
學
農
業
推
廣
學
率
)

(
臺
灣
大
學
農
業
推
廣
學
急
)

1J 1 
，主晶

τ2 

人.. 

一
、
引
言
內
容
:
(
引
宮
內
容
請
見
本
列
第

頁
)

二
、
討
論
內
容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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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季
建
興
主
任
(
師
大
社
教
系
暨
社
區
發
展
研
訓
中
心
研
究
組
主
任
)
發
言•• 

L

以
學
校
為
社
區
建
設
的
中
心
，
願
再
補
充
一
點
…
淺
見
。
目
前
開
放
學
校
場
地
與
校

園
安
全
似
有
衝
突
，
站
在
社
區
發
展
觀
熙
，
應
強
調
校
園
開
放
不
僅
有
其
需
要
，
而
且
有

助
於
學
校
教
育
發
揮
其
效
果
，
增
進
社
會
之
安
全
。

Z
社
區
發
展
觀
摩
會
是
社
區
發
展
成
果
展
現
的
適
常
機
會
，
一
芳
面
可
激
勵
社
區
居

民
之
參
與
並
滿
足
其
成
就
，
另
方
面
可
藉
此
一
良
機
互
相
觀
摩
、
借
鏡
，
促
進
所
有
社
區
間

相
輔
相
成
，
均
衡
發
展
芝
殼
。

A
T
碧
雲
教
授
(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)
發
言

個
人
僅
說
「
校
園
開
放
」
問
題
提
出
淺
見

•• 

管
社
區
昕

一召
開
會
議
說
舉
辦
活
動
時
，

當
地
學
校
行
政
當
間
應
可
支
援
，
如
托
兒
所
、
幼
稚
園
、
小
學
等
均
可
提
供
場
地
，
以
為

社
區
舉
辦
母
姊
會
之
額
的
活
動
。
但
依
學
校
立
場
，
如
大
學
若
是
提
供
場
地
給
社
區
使
用

，
則
可
能
干
擾
學
校
安
寧
與
景
觀
，
而
學
校
本
身
也
有
自
己
的
活
動
，
如
開
放
場
地
，
可

能
造
成
混
亂
的
場
面
。
故
個
人
不
贊
成
高
中
及
大
學
的
校
間
開
放
，
其
他
如
托
兒
所
、
幼



稚
圍
﹒
小
學
之
校
園
尚
可
考
慮
。

A
混
字
荷
教
授
(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)
發
言

方
才
社
工
督
導
貝
陳
小
姐
，
雖
提
及
地
方
派
系
可
能
阻
擾
社
區
之
進
步
與
發
展
，
但

個
人
認
為
，
地
方
派
系
也
是
社
區
人
力
、
物
力
之
資
源
。
如
果
社
區
工
作
貝
能
移
去
正
、

公
平
地
處
理
社
區
事
務
，
必
能
將
地
芳
派
系
之
力
量
溶
於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中
。

陸
、
綜
合
討
論

正

持

人.. 
唐
執
行
長
騰
蒜

訓
練
中
心
)

(
中
華
氏
囡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
一
、
專
題
討
論
付
主
持
人
朱
學
樓
主
任
報
告

上
午
第
一
次
有
關
行
政
組
織
之
討
論
，
共
有
入
俊
先
生
﹒
女
士
發
一
苔
，
經
社
區
發
展

研
訓
中
心
洪
秀
蕊
小
姐
整
理
後
，
在
此
提
出
綜
合
報
告

•• 

村
引
言
人
蒞
珍
輝
教
授
在
其
精
簡
扼
要
的
引
言
中
，
提
出
五
個
問
題

•. 

L

認
為
目
前
整
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本
身
、
項
目
、
活
動
等
之
權
威
性
不
侈
，
以
致

不
能
發
揮
期
望
中
的
功
能
。

?
心，
由於
取
消
中
央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，
以
致
中
央
指
揮
系
統
未
能
建
立
，
致
整
體

性
之
規
割
與
策
進
活
動
，
陷
於
停
頓
，
實
屬
不
當
。

已
經
費
來
源
未
有
具
體
規
定
。

4
社
區
理
事
之
選
舉
辦
法
有
許
多
街
突
之
處
。

r
b
u耽
區
發
展
與
推
行
多
年
的
基
層
起
設
關
係
如
何
，
沒
有
明
確
規
定
。

ω
八
位
發
言
人
主
要
集
中
在
「
社
區
理
事
會
問
題
」
之
探
討
上
，
絃
綜
合
如
下

•• 

L

社
區
理
事
會
與
社
區
發
展
此
二
組
織
之
系
統
與
職
掌
應
多
加
明
確
規
定
，
以
免

形
成
職
權
上
之
街
突
。

η心
社
區
m
v
h
f之
選
舉
常
有
被
壟
斷
的
現
象
，
以
致
選
出
的
程
草
並
不
符
合
需
要
。

志
對
於
社
區
理
事
會
根
本
予
以
否
定
，
建
議
取
消
。

4
詹
執
行
長
會
建
議
成
立
中
央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未
為
政
府
所
採
納
，
現
建
議
應

予
以
成
立
，
並
提
具
體
辦
法
如
下

•• 

。
成
員
，
可
包
括
建
設
局
、
人
事
行
政
局
﹒
衛
生
局
、
社
會
局
﹒
教
育
局
、
警

寮
局
、
農
業
局
人
員
等
。

@
負
責
社
區
整
體
，
之
經
費
預
算
。

司
負
責
整
體
社
區
發
展
計
寰
。

@
建
立
社
工
員
制
度
。

@
加
強
彼
此
間
立
協
調
。

@
訓
練
專
業
人
員
。

@
研
究
社
區
工
作
如
何
在
社
區
紮
根
。

@
鼓
勵
社
工
系
、
社
會
系
、
心
理
系
學
生
應
至
社
區
實
習
與
訓
練
。

@
加
強
專
業
人
員
之
固
體
感
興
社
會
感
。

日
鼓
勵
志
願
團
體
參
加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不
必
全
由
政
府
拿
出
經
費
，
以
達
到
自
助

的
目
的
。

棚
綜
觀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問
題
的
癥
結
，
有
位
與
會
者
按
出
見
解

•• 

L

觀
念
溝
通
不
移
。

三
正
面
宣
傳
不
移
。

q
山
社
區
規
劃
太
小
(
有
兩
位
與
會
者
也
提
到
)

A

峙
，

可
斗

吋
i

二
、
專
題
討
論
的H
主
持
人
李
鐘
元
主
任
報
告

第
二
組
發
言
的
有
六
位
，
該
將
引
言
人
與
發
言
人
的
意
見
，
綜
合
報
告
如
下

•. 

叫
敘
國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運
動
已
有
十
八
年
的
歷
史
，
其
敏
效
始
終
不
能
達
到
預
期
的

目
標
，
主
要
原
因
是
社
區
的
規
割
受
到
限
制
，
如
社
區
與
村
里
重
壘
，
師
團
過
小

，
財
力
、
物
力
不
足
，
功
能
不
全
，
致
社
區
一
意
識
難
以
建
立
，
影
響
社
區
發
展
工

作
項
目
難
以
獨
立
完
成
，
因
此
要
使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能
有
所
突
破
，
社
區
必
敏
章

行
規
刮
。

口
社
區
的
規
割
要
把
握
社
區
發
展
的
基
本
意
義
，
包
括
，



L

以
社
區
居
民
的
人
性
發
展
為
基
礎
。

。
“
要
能
有
益
於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的
運
作
。

志
要
盡
力
鼓
勵
居
民
的
參
與
。

4

要
強
化
社
區
意
識
的
培
養
。

日
至
於
規
割
的
原
則
有
六

•• 

L

與
居
民
意
願
助
A
A
口
。

么
社
區
中
心
需
具
備
生
活
中
不
可
或
缺
的
各
項
設
施
。
­

q

山
要
考
慮
事
權
不
能
重
蠱
與
混
淆
。
、

4

其
人
力
、
物
力
等
資
源
足
以
推
動
各
項
發
展
工
作
o

a

配
合
國
家
整
體
發
展
為
自
襟
。

P
U配
合
農
工
發
展
政
策
及
未
來
發
展
趨
勢
。

同
時
在
規
割
之
先
，
必
須
要
注
意
到
宣
傳
與
再
教
育
，
而
且
要
減
少
地
方
派
系
的
滲

入
。

胸
有
關
社
區
資
料
方
面

.• 

L
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，
必
先
建
立
社
區
資
料
，
一
芳
面
能
藉
以
擬
訂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
計
畫
，
另
一
方
面
能
作
評
估
的
依
據
。

?
中
社
區
的
資
料
，
包
括
歷
史
背
景
、
地
理
環
-
揖
、
自
然
資
源
﹒
生
態
特
性
、
人
口

組
合
、
經
濟
情
況
(
包
括
社
區
居
民
消
費
形
態
、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等
)
、
社
會

指
標
、
社
會
權
利
結
構
‘
社
區
需
要
等
。

n
a而
資
料
的
建
立
先
要
藉
調
查
方
法
獲
得
，
如
能
建
立
一
個
社
區
間
書
資
料
館
，

予
以
保
存
展
示
，
更
有
助
於
社
區
一
意
識
的
培
養
與
社
區
參
與
的
熱
誠
。

一
一
一
、
專
題
討
論
伸
主
持
人
察
出
混
進
主
任
報
告

•• 

村
社
區
發
展
要
能
有
妓
，
需
講
究
方
法
，
而
有
效
的
方
法
很
多
，
由
本
節
的
引
言
及

討
論
了
解
，
有
效
運
用
社
區
的
人
力
、
物
力
，
並
做
好
社
區
發
展
的
評
鑑
、
考
核

及
觀
摩
等
兩
大
方
面
努
力
，
應
可
達
到
促
進
社
區
發
展
之
目
標
。
絃
略
述
如
下

•• 

L

在
運
用
社
區
物
力
方
面
，
重
要
的
做
法
，
首
先
需
要
清
查
各
種
可
用
的
資
源
，

並
了
解
其
性
質
及
功
能
，
進
而
做
酒
當
利
用
。
此
外
充
分
利
用
社
區
內
民
間
社

國
等
組
織
及
學
校
設
施
，
也
是
很
重
要
的
方
法
φ

但
在
使
用
學
校
設
施
時
，
需

顧
及
校
園
安
全
問
題
。
此
外
一
向
較
為
人
所
疏
忽
的
重
要
資
源
是
地
方
派
系
，

因
為
地
方
派
系
如
能
追
問
加
運
用
，
將
可
使
原
為
阻
礙
性
的
因
素
變
成
為
有
利
的

社
區
發
展
資
源
。

么
人
力
資
源
的
開
發
尤
應
注
重
促
進
民
眾
的
參
與
'
是
適
當
運
用
人
力
的
一
種
重

要
方
法
。
而
要
使
民
眾
的
參
與
有
欽
祖
提
高
，
應
注
意
民
眾
心
理
層
面
的
感
受
，

並
善
為
引
導
是
很
重
要
的
。

口
社
區
發
展
之
評
鑑
﹒
考
核
及
觀
摩
等
過
程
之
辦
理
及
運
用
，
對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之

功
用
很
大
ω

要
做
好
這
些
工
作
的
方
法
很
多
，
從
了
解
各
種
辦
法
的
類
則
，
進
而

尋
求
各
種
細
項
類
別
的
方
法
並
加
運
用
是
很
重
要
的
做
法
。

L

就
社
區
發
展
的
考
評
方
法
上
君
，
重
要
的
類
別
有
構
成
考
評
﹒
立
標
考
評
、
計

畫
考
評
、
結
構
考
評
、
投
入
考
評
、
過
程
考
評
，
及
結
果
考
評
等
。

乞
此
外
，
在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的
觀
摩
會
上
，
除
應
講
究
原
則
外
，
也
應
講
究
設
計

及
退
回
後
工
作
。
適
當
辦
理
觀
摩
會
當
有
助
於
社
區
發
展
的
推
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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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討
論
內
容

A
梁
償
茂
主
任
(
政
治
作
戰
學
校
社
會
工
作
系
〕
發
言

L
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第
十
條
規
定
.
.

-

「
社
區
理
事
會
置
總
幹
事
一
人
，
並
得

酌
用
社
會
工
作
員
...... 

」
可
否
修
正
為•• 

「
社
區
理
事
會
總
幹
事
一
人
士
下
，
增

副
總
幹
事
一
人
，
『
得
』
由
社
會
工
作
貝
克
任
。
」
以
強
化
社
區
發
展
之
社
會
工

作
專
業
性
。

Z

擴
大
社
區
範
圈
，
是
否
可
以
按
社
區
副
文
化
特
質
為
中
心
，
為
規
割
依
據
。
例
如

北
港
以
媽
祖
廟
為
中
心
規
割
，
可
能
會
增
加
居
民
的
認
同
感
及
參
與
感
。

A
第
執
行
長
勝
孫
發
言

•• 

行
政
院
於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訂
頒
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設
社
會
政
策
」
'
列
「
社
區
發
展

」
為
當
前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七
大
要
項
之
一
，
其
中
有
二
句
重
要
的
話
•• 

「
N
M社
區
發
展
芳

式
來
推
行
，
並
得
聘
用
安
過
專
業
訓
線
之
社
區
工
作
員
。
」
而
內
政
部
在
修
訂
「
社
區
發



展
工
作
制
州
州
」
時
已
直
接
改
稱
「
社
區
工
作
員
」
為
「
社
會
工
作
員
」
。
依
梁
主
任
所
言

，
以
社
會
工
作
具
充
任
副
總
幹
卒
之
作
法
﹒
是
否
合
適
，
有
待
商
榷
。
其
次
，
寺
廟
在
社

區
發
炭
工
作
，
中
的
確
扮
演
極
重
婪
的
角
色
，
將
來
擴
大
規
劃
社
區
範
圈
時
，
以
寺
廟
為
中

心
規
刮
們
是
可
以
列
為
參
考
的
。

A
林
淵
煌
先
生

(
行
政
院
腿
發
會
段
，正
)
發
言

個
人
認
為
，
農
村
社
區
約
佔
整
個
社
區
的
二
分
之
一
了
農
村
福
利
可
算
是
整
個
社
區

發
展
福
利
的
一
頭
，
所
以
應
對
農
村
福
利
工
作
加
以
肯
定
和
重
視
。

l

蔽
緩
地
接
獎
勵
輔
導
農
村
社
區
發
展
，
消
極
地
要
防
止
農
村
社
區
的
公
室
肉
，
甚
至

進
一
步
制
裁
等
。

么
，
去
年
行
政
院
核
定
臺
灣
省
政
府
所
接
「
蓋
灣
核
心
農
民
八
萬
援
建
大
軍
培
育
輔
海

執
行
方
案
」
'
此
一
方
案
是
要
恢
復
農
民
經
營
農
業
的
信
心
，
開
創
農
村
新
面
貌

，
並
加
強
現
階
段
農
村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。
此
項
工
作
於
行
政
民
核
定
後
，
即
遵
照

農
業
發
展
條
例
或
有
關
措
施
，
正
積
極
推
進
中
。

三
農
發
會
協
調
、
建
議
經
建
會
，
將
來
修
訂
「
蓋
灣
地
區
綜
合
開
發
計
畫
」
方
案
，

將
以
往
「
農
業
發
展
」
一
一
章
，
綜
合
「
農
業
發
展
條
例
」
加
以
修
訂
，
並
增
列
「

農
業
及
農
村
發
展
」
專
萃
，
以
加
強
農
村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。

此
外
，
建
議
:

L

社
區
規
劃
原
則
應
考
慮
前
帽
性
，
使
均
富
社
區
(
尤
其
偏
遠
漠
、
油
村
社
區
)
早

日
實
現
，
促
進
拔
鄉
均
衡
發
展
。

么
運
用
社
區
資
源
，
創
造
地
區
特
色
。

&
對
農
村
社
區
發
展
之
時
間
性
，
需
考
慮
永
久
性
，
分
年
分
期
逐
步
推
進
。

4

關
於
空
間
性
，
在
社
區
規
割
上
，
除
引
言
人
所
提
人
性
發
展
、
心
理
層
面
為
重
熙

方
向
外
，
個
人
認
為
人
文
方
面
也
應
該
加
強
:

@
經
濟
活
動
方
面•• 

加
強
改
善
淺
村
生
活
環
境
，
增
進
生
產
效
率
，
揖
高
國
民
所

得
。

@
社
會
活
動
方
面
: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，
增
進
園
結
和
諧
，
促
進
社
會
現
代
化
。

@
文
化
活
動
方
面.. 

改
善
生
活
環
境
，
增
進
社
區
服
務
品
質
(
包
括
硬
體
及
軟
體

公
共
設
施
)
，
提
高
生
活
品
質
。

@
方
才
李
建
典
主
任
聽
到
，
國
建
會
學
人
參
觀
社
區
所
得
觀
感
，
對
社
區
發
展
工

作
之
成
果
，
感
動
得
無
以
復
加
。
上
週
農
發
會
接
受
亞
東
關
係
協
會
的
委
託
，

安
排
日
本
東
京
大
學
河
間
召
南
教
授
及
三
位
研
究
生
訪
問
農
村
社
區
及
參
加
學

術
研
討
會
，
他
們
表
示
臺
灣
農
村
社
區
不
遜
於
日
本
農
村
綜
合
整
備
工
作
，
臺

灣
最
村
社
區
發
展
比
日
本
及
韓
國
的
類
似
計
畫
更
為
成
功
。

最
後
，
個
人
向
全
國
社
區
發
展
先
進
及
直
接
﹒
間
接
參
與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同
仁
，

表
示
敬
意
和
感
謝
。

張
隆
服
教
授
(
輔
仁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一
來
)
發
言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紮
板
之
方
法
，
略
述
淺
見
如
下
•. 

L

觀
念
及
作
法
之
澄
清
:
以
居
民
為
主
，
市
社
工
員
為
輯
。
乞
村
里
幹
事

•• 

負
責
行

政
之
工
作
，
而
社
工
具
負
責
處
理
個
案
，
團
體
工
作
等
技
術
性
之
事
。
。
心
社
工
員
制
度
應

及
早
成
立
，
免
得
社
工
具
之
流
動
性
太
大
而
影
響
專
業
之
發
展
。
4

社
團
應
建
立
其
優
良

傳
統
，
而
能
生
根
，
因
此
換
社
工
員
皆
不
會
影
響
其
紮
根
工
作
。
F
h山
預
算•• 

中
央
應
按
社

區
需
要
而
給
予
足
移
之
經
費
，
動
用
經
費
應
按
平
衡
原
則
給
予
富
窮
社
區
不
同
之
比
例
，

富
社
區
給
得
少
，
窮
社
區
應
給
得
多
。

p
b加
強
社
工
教
育
之
質
務
工
作
。
比
如
如
何
主
持

會
議
，
擬
方
案
，
開
設
有
關
殘
障
老
人
及
兒
童
社
會
工
作
課
程
。

戶
。

吋
t
A

〈
心
汲
字
荷
教
授
(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)
發
言

L

區
域
計
畫
要
求
實
際
‘
明
確
、
完
整
，
以
使
社
麗
發
展
工
作
方
向
清
變
而
達
到
國

家
發
展
。
例
如
:
目
前
東
部
區
域
計
畫
尚
未
造
成
工
作
困
難
，
只
是
各
獨
立
項
目

的
工
作
沒
有
整
體
性
。

Z

都
市
計
割
法
困
擾
社
區
建
設
工
作
，
如
何
使
都
市
計
畫
法
在
國
家
建
設
中
成
助
力

或
主
力
是
主
管
單
位
之
基
本
責
任
。

。
心
社
區
工
作
專
業
訓
練
要
求
質
際
化
，
經
驗
化
。

A
學
建
與
主
任
發
言

L
這
次
研
討
會
是
去
年
四
月
間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頒
訂
後
，
第
一
次
邀
請
社



區
發
展
的
專
家
學
者
注
質
務
工
作
者
共
同
參
與
討
論
，
一
斗
力
面
可
增
進
大
家
對
這

份
綱
領
新
內
容
及
特
色
之
了
解
，
另
芳
面
也
可
提
供
社
政
單
位
作
為
今
後
實
際
推

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參
考
。

。
心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在
華
灣
省
方
面
己
考
慮
恢
復
設
置
且
在
籌
劃
中
，
但
中
央
及
二

市
似
未
有
動
靜
，
甚
至
縣
市
也
應
在
適
當
時
機
成
立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結
合
各
層

次
之
社
敢
、
教
育
、
民
政
、
財
政
、
衛
生
與
主
計
等
單
位
，
共
同
為
社
區
發
展
而

努
力
。

內
心
本
次
研
討
會
之
專
題
演
講
文
楠
、
一
二
篇
引
言
報
告
及
各
位
討
論
之
一
意
見
，
均
將
發

表
於
最
近
一
期
之
「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」
及
騙
成
質
錄
乙
珊
，
以
供
參
考
。

A
吳
副
司
長
景
康
(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)
發
-
-
E
E
-
-

L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中
再
度
恢
復
設
置
「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」
'
主
要
為
了

輔
導
社
區
理
事
會
的
活
動
，
而
綱
領
頓
布
後
，
並
未
擬
定
任
何
進
度
表
，
不
過
，

內
改
部
曾
舉
辦
一
項
「
如
何
故
復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」
之
研
討
會
，
主
要
是
為
了

策
動
省
‘
縣
、
市
進
行
這
項
工
作
，
但
並
未
作
硬
性
規
定
，
故
希
望
社
政
單
位
積

極
努
力
達
成
。

。
心
基
層
建
設
自
去
年
起
改
由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統
籌
辦
理
，
除
硬
體
建
設
外
，
在
軟
體

方
面
，
對
提
高
農
村
生
活
索
質
方
面
，
助
益
甚
大
，
希
望
下
年
度
能
加
強
社
區
發

展
方
面
，
以
改
進
基
層
民
眾
之
生
活
品
質
。

A
詹
執
行
長
臉
孫
發
言

•• 

謝
謝
吳
副
司
長
的
說
明
，
個
人
亦
補
充
一
熙
.• 

「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
」
在
「
綱
領

」

中
規
定
怯
程
設
置
後
，
內
政
部
即
訂
定
「
各
級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之
組
織
規
程
」
'
目
前

已
進
入
作
業
程
序
，
唯
去
年
綱
領
頭
布
後
!
因
七
十
三
年
度
未
到
經
費
預
算
規
劃
此
項
工

作
，
致
尚
未
進
行
，
但
七
十
四
年
度
已
列
入
預
算
，
相
信
今
年
下
半
年
，
將
可
順
利
展
開

設
置
「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」
之
工
作
。

A
許
眷
金
主
任
(
中
央
警
官
學
投
犯
罪
防
治
系
)
發
言

社
區
發
展
與
犯
罪
預
防
有
密
不
可
分
的
關
係
'
社
區
發
展
是
犯
罪
預
防
最
有
利
的
武

器
，
舉
例
來
說
，
也
於
故
府
過
去
將
雲
嘉
地
區
割
為
農
業
區
，
不
准
工
業
區
之
設
立
，
導

致
近
年
來
雲
嘉
地
區
最
業
落
後
，
人
口
外
流
，
國
民
所
得
偏
低
，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，
雲
林

地
區
之
國
民
所
得
乃
全
省
最
低
者
，
因
此
百
姓
趨
向
於
以
暴
力
解
決
問
題
，
故
警
政
署
十

大
通
緝
要
犯
中
，
雲
林
地
區
會
的
了
六
個
，
如
果
我
們
能
充
分
利
用
地
方
之
人
力
、
物
力

資
源
，
發
展
繁
榮
地
區
，
吸
住
外
流
人
口
，
改
善
社
區
人
民
之
生
活
水
準
'
樂
於
參
與
地

芳
建
設
，
則
可
拉
平
區
域
間
國
民
所
得
之
差
距
，
犯
罪
自
可
無
所
遁
形
，
由
此
君
來
，
社

區
發
展
對
犯
罪
預
防
應
是
功
不
可
沒
了
。

A
船
艙
執
行
段
路
孫
發
言•• 

謝
謝
許
主
任
從
另
一
個
角
度
來
探
討
社
區
發
展
。
內
政
部
林
部
長
，
即
社
區
發
展
研

究
訓
練
中
心
之
理
事
長
，
會
指
示
•. 

要
讓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在
社
區
中
生
很
落
實
;
也
希
望

以
社
區
發
展
的
方
式
從
事
社
區
教
育
工
作
，
以
減
少
不
一
良
少
年
問
題
之
產
生
。

立
小
、
閉
幕
式

弓
，

玉

持

人
:
唐
執
行
長
騰
，
蒜

本
次
研
討
會
之
召
開
，
主
要
是
因
為
，
內
政
部
已
將
十
七
年
來
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作

一
總
結
，
並
修
訂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，
其
重
熙
包
括

:
L

恢
復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
，

Z

擴
大
社
區
規
剖
，
已
強
化
理
事
會
功
能
(
將
理
事
名
額
增
加
為
二
十
一
人
〉

'
4

社

區
發
展
工
作
項
目
之
彈
性
加
大
。
因
此
，
在
本
次
會
議
中
，
特
擬
定
三
個
主
題
，
邀
請
各

位
來
指
教
，
並
加
以
研
討
，
其
所
揖
出
的
十
一
個
問
題
都
在
研
討
中
得
到
答
案
及
因
應
對

策
，
將
有
助
於
將
來
之
順
利
推
展
。

今
天
出
席
會
議
的
人
共
五
十
七
位
，
發
言
者
二
十
五
位
，
會
中
之
演
講
詞
﹒
引
言
詞

及
發
言
詞
將
刊
登
在
本
中
心
第
二
十
六
期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季
刊
中
，
並
將
彙
編
質
錄
，
將

來
寄
奉
各
位
作
為
參
考
。

非
常
謝
謝
各
位
女
士
、
先
生
、
學
者
﹒
專
家
，
各
位
主
持
人
及
引
言
人
，
祝
各
位
身

心
陸
康
，
萬
事
如
意
。




